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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3两年期方案预算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二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第四十七届会议 

笫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104和131 

向联合国 际贸易法委员会的 

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 

提供旅费援助 

1992年10月6日 

第六委员会主席给 

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到秘书长关于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成员提供旅费援助问题的报告(A/47/454)中提出的一件事。该报告是在议程项目 

104(1992-1993两年期方案预算）和顼目131(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 

议工作报告）下分发的。第六委员会在审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 

议工作报告时对该报告进行了辩论。委员会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时也讨论了这件 

事，并由大会在1991年12月9日通过了第46/56B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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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讨论本项目期间，将近一半的发言者均强调必须对这一向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旅费援助的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以确保它们能依照国际 

贸易法普遍性原则参加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工作。它们指出，看到发展中国家参加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活动只有最低程度是很令人遗憾的，并且，确保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团出席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及其各种工作组的会议也符合发达国家利益，从而确保 

各主要法律体系的代表性和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所主持拟订的文书获得普遍接受。一 

些代表团对这一也由第五委员会审议的项目避不发表评论。 

在这方面我理解，第五委员会打算在本届会议期间对向一些联合国机关、包括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提供的各种财政应享杈利和援助从事一次全面审查。在同第六委 

员会主席团和成员们协商后，我兹向笫五委员会提议，因为秘书长也向第五委员会提 

出了这个问题，所以请委员会审议这件事并作出一项实质性决定，同时适当照顾到第 

六委员会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和本届会议期间对这件事表示的意见。 

谨请第五委员会不迖于1992年10月下半月时完成这件事，并请在第六委员会结 

束对此项目的审议以前将其决定通知我为荷。 

贾瓦德‧扎圼夫(签名 ) 


